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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振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凤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凤云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勃

电话 0755-29594499

传真 0755-29594499

电子邮箱 mail@beiens.com

公司网址 www.beiens.com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骏翔 U8 智造产业园 U3

栋 510-52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5,315,452.21 153,974,542.83 0.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760,313.24 78,297,144.68 13.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96 2.61 13.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14% 41.6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2.85% 49.1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09,929,131.35 256,444,452.23 -18.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63,168.56 10,001,036.85 4.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361,756.63 8,439,295.9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7,855.51 -6,696,963.44 21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2.53% 13.6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21% 11.5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3 6.0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005,444 46.68% 0 14,005,444 46.6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74,878 14.58% 0 4,374,878 14.58%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994,555 53.32% 0 15,994,555 53.3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218,354 47.39% 0 14,218,354 47.39%

董事、监事、高管 1,497,667 4.99% 0 1,497,667 4.99%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9,999,999 - 0 29,999,99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刘振烈 13,124,635 0 13,124,635 43.75% 9,843,476 3,281,159

2 张丽敏 5,468,597 0 5,468,597 18.23% 4,374,878 1,093,719

3 樟树市大

雁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4,374,878 0 4,374,878 14.58% 0 4,374,878

4 陈勃 1,497,667 0 1,497,667 4.99% 1,497,667 0

5 谢再升 874,976 0 874,976 2.92% 0 874,976

6 林惠冰 834,143 0 834,143 2.78% 0 834,143



7 蔡喆熙 612,483 0 612,483 2.04% 139,267 473,216

8 麦剑聪 583,717 500 584,217 1.95% 0 584,217

9 杨海柱 583,463 0 583,463 1.94% 139,267 444,196

10 邱玉城 529,702 600 530,302 1.77% 0 530,302

合计 28,484,261 1,100 28,485,361 94.95% 15,994,555 12,490,80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自然人股东刘振烈与张丽敏为夫妻关系。自然人股东刘振烈为樟树市大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张丽敏为樟树市大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

“解释 15 号”），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执行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

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内容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本公司对在首次施行解释 15 号（2022 年 1 月 1 日）时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解释 15 号，

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解释 15 号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

执行解释 15 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2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 16 号”），解释 16 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

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

公司本年度未提前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

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

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执行解释 16 号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 1 家全资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 1 家全资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惠州市欧诺思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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